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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经济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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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法兰克福学派,人们首先想到的不外乎马尔库塞、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更

具学识的人还会提及本雅明乃至波洛克等等。相形之下,施密特的名声则要小得多。其实,和哈贝马斯比

起来,施密特更加忠实于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开创的“批判理论”传统,有法兰克福学派的“传

家宝”之美称。 

    

    而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来说,以往更多关注的是施密特的《历史与结构》一书,而他的博士论文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相对被忽视了。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为数不

多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入手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文本,值得我们认真

加以检视和考察。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里,施密特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所创造的经济现象指认

为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一种“虚假自然”。这种自然观,达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似自然性”的

批判性规定,恰恰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本质体现。 

    

    施密特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批判来自黑格尔的第二自然的观念。黑格尔“把

存在于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这个第一自然,说成是一种盲目的无概念的东西”,而将“人的世界在国家、法

律、社会与经济中形成的时候”指认为“第二自然”,虽然它已经是理性和客观精神的体现,但仍然是通

过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然(自发)过程表现出来的。我说过,黑格尔站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解

之上,论说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人)与客体(物、物化了的经济关系)的颠倒。马克思则

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还呈现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或自发的特征时,它还属于人类发展漫长

的“史前史”。施密特说:“马克思在把迄今的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看待的时

候”,他是站在批判立场上的。 

    

    这里,施密特既遵循了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理论原则,也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立场。在法兰

克福学派眼中,尽管(工具)理性是市场经济中发财致富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受到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

支配,资本主义经济却表现出自发(自然)的倾向,结果,理性表现为非理性。霍克海默认为,不但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是在人的自觉意志控制下完成的,整个社会都是在混乱无序的活动中发生的,这种盲

目、偶然和片面的活动是“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实现的”。施密特援引霍克海默的话说:“资本主义社

会对待它自己的经济的态度,如同澳大利亚未开化的土人对待闪电、雷鸣和雨一样。”施密特说:“由于

资本主义社会受它自身的生活过程所支配,因而它的理性带有非理性的、神秘的和宿命的性质”。 

    

    施密特进一步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然性的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被特定历史条件制约的东西

“歪曲成不可避免的自然事实,这就是维护统治权力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我发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

的右翼代表,哈贝马斯恰恰落入了施密特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未完成的

事业,企图以“交往理性”矫正“工具理性”之偏,难道不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形成的特定交往关

系自然化、非历史化即永恒化的图谋么?哈贝马斯不仅越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边界,亦背弃了“批

判理论”的传统。 

    

    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就像一面风月宝鉴,可以照出哈贝马斯的理论面目。施密特以“自

然”概念为理解马克思哲学之钥,从而确认了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边界。要特别强调的是,施密特之所以能

高屋建瓴,其重要原因在于施密特的哲学洞见都建立在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深入理解之上。施

密特在谈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别时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辩证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脱离经济学的



内容”。施密特讲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关系。图赫舍雷尔曾说过一句较深刻的话:

“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越是深入。”我以为,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更准

确到位,也就是说,“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学研究是马克

思新哲学的直接基础。我的老师,南京大学的孙伯钅癸先生说得好: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理

解马克思的哲学。 

    

    施密特正是从经济学视域中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他提出了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于实践”的历史性

规定:马克思主张一种“在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统一绝不可能是在所有

阶段同一的,而只能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差异的统一、被他物占有的统一、分离的统一”。建立在工业

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历史性生存”,恰恰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和理论高点。在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逻辑中,离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如此之近,这个施密特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他深深地体

悟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哲学本体逻辑上的重大飞跃。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我们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唯一

一本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其理论基点的论著。施密特确认,他“更多地参照了中期与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参照了《资本论》的‘草稿’”。施密特说的“《资本论》的

草稿”就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施密特认为,没有人“为着理解哲学上的马克思而去

利用它”,而“如果从发展史上来说,它表现为‘巴黎手稿’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完成的唯物主义经济

学之间的接合体。这部草稿尽管有的部分具有片断的性质,但包含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论述”。 

    

    施密特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他明确反对以青年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里面的人本学异化

史观来诠释马克思的哲学。施密特在1960年写的《序》中说,他反对“把马克思本来是哲学的思维,试图

还原成这些早期著作所阐述的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在1971年写的《后记》中,他更明确地反对那种

“想把马克思的学说还原成(在结果上)以非历史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异化问

题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众所周知,自从1939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发表以后,西方学者强

调的是它和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相一致的主体性方面。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一部

争论性论著,批判对象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论倾向。施密特后来表示,“人们不要假定只有

当马克思运用哲学语言之时,才最富有哲学思想。我在我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曾试图在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提取哲学上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十分重要!卢卡奇曾肯定过,施密特这本书以马克

思的后期著作为文本依托是一种进步。 

    

    然而,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解释之先河的,也正是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也试图站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成果上,反对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

意识》一书中不准确的表述:“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按照施密特的思路,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关系

“决不是最终的东西”,因而社会关系背后就是“自然物质”。施密特企图通过证明社会存在背后永远

存在着基始性的自然物质(固然这种自然物质已经受到社会生活的作用和改变)来拒绝青年卢卡奇的社会

存在本体论。但施密特未能深入理解到,马克思所确认的社会历史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主要不

是指自然物质(或人的肉体),而是指人的活动以及人在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结构。这些关系、结构

乃至社会过程中的规律都是在人的客观物质实践中历史地被建构与解构的。所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所说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等等“社会存在”根本不是实体性的对象物,而是功能

性的“社会关系存在”,是一种在“自然物质”之上的本质的客观社会关系。它们可以物化,但这种物的

替代物也必须处于活动的特殊功能之中,否则即失去其特定的社会系统质。施密特反对青年卢卡奇夸大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逻辑僭越,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理论原则,动机

无可指摘,但他的“社会与自然物质的对立统一说”却又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还原成旧唯物主

义的素朴实在论,是很失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承认,由于施密特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树立为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界面,使得他对马克思哲学的把握比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时的青年

卢卡奇更深入了一步。 

    

    作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 期2期 网站编辑：柏志坚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 


